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學生團體保險辦法 

                                            96年 06月 06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96年 06月 14日行政會議通過 

                                                    107年 5月 17日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配合政府照顧學生，發揮社會救助

之功能，及謀補償學生因疾病或遭遇意外事故時家庭所受經濟上之損失，

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在學學生除已投保政府舉辦之社會保險者得自由參加學生團體保險 

（以下簡稱本保險）外，均應參加本保險為被保險人。 

第三條  本保險由本校以公開招標方式擇保險費最低之保險公司為承保機構，本 

校校長或其職務代理人為要保人，被保險人學籍資料所載之法定監護人或

其家長為受益人。 

第四條  被保險人因疾病或遭遇意外事故，致死亡、殘廢或受傷需要治療者（疾 

        病治療不含門診），均屬本保險責任範圍。 

第五條  每一被保險人之保險金額以本校學生團體保險契約書所訂保險金額為準。 

        被保險人因參加校外教學活動（不含建教合作）或校內、外全校性正式的 

        運動比賽或活動而遭受意外傷害事故以致身故，並經要保人提出書面證明 

        者，其保險金額以前款之保險金額兩倍為原則。 

第六條  被保險人應繳之保險費，本校補助之部分依教育部之規定，其餘由被 

保險人分二次繳納，於每學期註冊時各繳納二分之一。如選擇不參加本保

險者，除教育部不予補助外，並須由家長簽署同意書。 

但下列被保險人，應由本校審核其有關證明文件，依教育部規定之最高金

額補助，惟補助金額以外之不足部分，仍由被保險人負擔： 

一、免繳學雜費之學生（包括低收入戶學生、重度、極重度身心障礙學生

及重度、極重度身心障礙人士之子女，惟不含公費生）。 

        二、原住民身分學生。 

第七條  本保險有效期間自每年八月一日起至翌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參加本保險之 

        學生，註冊繳納保險費上學期在八月一日以後及下學期在二月一日以後 

        者，保險效力仍溯自八月一日及二月一日起生效；學生在七月三十一日以 

        前畢業者，其保險效力至七月三十一日終止。應屆畢業生在7月31日以後畢 

        業者，保險效力仍至8月31日終止，延至8月31日以後畢業者，由要保人將 

        學生姓名、學號等資料通知承保機構備查，並於繳納保險費後，其保險效

力至畢業之日終止。在上學期畢業之學生，其保險效力則至1月31日終止。 

        學期開學後中途入學者，自入學核准之日發生保險效力，並扣除入學前期

間之保險費。 

        學生喪失學籍者，自喪失之次月起，保險效力終止，承保機構應依所剩月

數比例退還保險費。 



        有學籍的學生休學時，應繼續交付保險費參加保險，並由要保人將休學學

生姓名、學號等資料通知承保機構備查。休學期間喪失學籍時，要保人應

通知承保機構。 

第八條  被保險人因下列原因所致之疾病或傷害而住院、門診或手術治療者，承保 

        機構不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任： 

        一、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包括自殺及自殺未遂）。 

        二、被保險人之犯罪行為。 

        三、被保險人因非法吸食或施打麻醉藥品。 

        四、被保險人或受益人之故意行為。 

第九條  被保險人因下列事故而住院診療者，承保機構不負給付各項醫療保險金 

        的責任。 

        一、美容手術、外科整型或天生畸形。但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所致之必要 

            外科整型，不在此限。 

        二、非因治療目的之牙齒手術。但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所致者，不在此限。 

        三、裝設義齒、義肢、義眼、眼鏡、助聽器或其他附屬品。但因遭受意外 

            傷害事故所致者，不在此限，且其裝設以一次為限。 

        四、健康檢查，療養或靜養。 

        五、眼鏡（包括檢查、驗光）或其他附屬品者。 

        六、懷孕、流產或分娩。但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所致或醫療行為必要之流 

               產，不在此限。 

        七、不孕症、人工受孕或非以治療為目的之避孕及絕育手術。 

        八、掛號診斷證件、運送傷患、病房陪護或指定醫師等費用。 

        九、未領有醫師執業執照之治療。 

第十條  本校應於每學期註冊時，在收取學生代收費用收據增列「保險費」一項， 

併同學、雜費收取，並於學期結束前由承保機構摯發保險費收據，將保險

費彙總交付承保機構或其指定機構。指定機構，由承保機構摯發保險費收

據，交由本校存執。  

第十一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依財政部核定保險單之保險條款及有關保險法令 

         辦理。 

第十二條 本辦法由學生事務會議訂定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